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跨所登記項目一覽表 
 

實施時間 受理項目 

92.10.1 

 簡易登記案件【即抵押權（全部）塗銷、住址、姓名變更、門

牌整編、書狀換給、更正登記（限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統

一編號、建物門牌等錯誤經戶政機關更正有案者）等】 

94.09.15  金融機構抵押權設定登記 

95.02.01 

 非金融機構抵押權設定登記 

 共有物分割登記【全國首創】 

 交換登記案件【全國首創】 

95.06.15 

 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不含抵押權次序移轉、抵押權移轉及抵

押權權利分割） 

 預告登記【全國首創】 

 塗銷預告登記【全國首創】 

96.03.01 

 贈與（含夫妻贈與）【全國首創】 

 抵押權次序移轉【全國首創】 

 抵押權移轉【全國首創】 

 抵押權權利分割【全國首創】 

96.09.01  買賣登記案件【全國首創】 

96.12.31 

 全面擴大實施跨所登記，除囑託登記、逕為登記、土地總登記、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涉及測量之標示變更登記、消滅登

記、時效取得登記、更正登記、依土地法第 12 條規定申辦之

回復登記、私有土地所有權拋棄登記及依地籍清理條例、祭祀

公業條例清理之不動產登記案件不適於跨所登記外【全國首

創】 

97.09.01 
 書狀補給登記、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辦理之登記及信託

登記與信託財產相關登記案件列為不適宜受理跨所登記項目 


